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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瑞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海宁迈特光热科技有限公司、海宁伊诺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格莱智控电子有

限公司、嘉兴北大华丰新能源有限公司、国家中低温太阳能光热利用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浙江）、海宁

市工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海宁市太阳能行业协会、浙江省太阳能光热标准技术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建平、韩雷涛、骆丹煦、杜丽、徐伟、王彦锋、李萍、孙迈龙、虞建忠、徐

红梅、王新燕、沈进、贾立新。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李宁。 

本文件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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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水工程联箱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太阳能热水工程联箱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标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以及文件、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诺等。 

本文件适用于太阳能热水工程中真空管集热器所用的联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71  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试验方法 

GB/T 12936—2007  太阳能热利用术语 

GB/T 17581  真空管型太阳能集热器 

GB/T 19141—2011  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条件 

GB/T 24798  太阳能热水系统用橡胶密封件 

NB/T 32024—2014  太阳能热水工程联箱 

ISO 9806：2017  太阳能  太阳热能收集器  测试方法(Solar energy — Solar thermal 

collectors — Test methods) 

3 术语和定义 

NB/T 32024—201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产品分类与标记 

太阳能热水工程联箱分类与标记按NB/T 32024—2014中4的规定。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5.1.1 应具备进行产品加工生产所需的数值建模、数控加工开发产品结构和设计产品外观的能力。 

5.1.2 应具备产品功能改进和新产品持续开发的能力。 

5.1.3 具备零部件互换的设计能力。 

5.2 材料和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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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产品材料和零部件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应选择环保材料。推荐使用符合环境标志产品、节

能标志产品要求的材料和零部件。联箱内胆材料应选择型号为 304 的不锈钢，保温隔热材料应选择岩棉

或聚氨酯，密封件应选用硅橡胶材料制品。 

5.2.2 内胆材料应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和耐腐蚀性，其耐热温度不应低于 250 ℃，进行中性盐雾试验

72 小时应明显无腐蚀。 

5.2.3 密封材料应具有良好的柔韧性、耐高温性和耐腐蚀性，应符合 GB/T 24798 的要求。 

5.2.4 保温材料不得使用石棉和含有氯氟烃化合物（CFCs）类的发泡物质；耐热温度应不低于 200 ℃。 

5.2.5 焊接材料应达到使焊缝熔敷金属与母材强度、塑性和韧性相适应。 

5.3 工艺与装备 

5.3.1 联箱内胆和外壳的加工应采用机械自动成型工艺。 

5.3.2 应具备进行环保处理能力，配备环保处理设备，生产排放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5.3.3 应具有产品及零部件的全套设计图纸，以指导产品及零部件的批量生产，及保证产品停产后因

质量问题需再次生产的需求。接口螺丝、固定支架，应采用行业通用规格。 

5.3.4 应具备开展提升联箱耐压、增强密封性能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 

5.4 检测能力 

应配备测压试漏机、电子天平、螺旋测微仪检验设备，具备太阳能热水工程联箱中的耐压、外观的

检测能力。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 

联箱外部表面应光滑平整,无划痕、无裂痕、无污垢和其他缺陷。外形标注尺寸与实测尺寸的偏差 不

应超过±3 mm。零部件易于更换、维护和检查，易固定。联箱涂层颜色应均匀，不起皮、无龟裂和剥落。

隔热体应填塞严实，不应有明显萎缩或膨胀隆起现象。内置温度传感器接口，温度传感器接入口应圆整，

便于温度传感器插入。 

6.2 标识 

进出水口应有用颜色标注介质流向的清晰标识，标识不应标在可更换的部件。应标识温度传感器接

口。 

6.3 标志 

应在产品明显位置设有清晰、不易消除的标志。产品标志包括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家； 

b) 产品名称； 

c) 商标（适用时）； 

d) 产品型号； 

e) 工质类型； 

f) 工作压力； 

g)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6.4 内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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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非承压联箱内胆应符合 NB/T 32024—2014 中 5.3.1的要求，冲孔后拉伸端与密封件的接触面宽

度不小于 2.5 mm。 

6.4.2 承压联箱的内胆（主流道）应符合 NB/T 32024—2014 中 5.3.2 的要求。 

6.4.3 内胆中心孔间距应与联箱外胆或主流道的中心孔间距一致，装配前最大误差不应超出 0.1 mm。 

6.5 保温层 

6.5.1 联箱保温层的材料应符合 NB/T 32024—2014 中 5.4.1、5.4.2的要求。 

6.5.2 在联箱四个侧面上随机各选择 3 个点对外壳打孔后测量保温层厚度，联箱保温层厚度均应大于 

45 mm。 

6.6 外壳 

6.6.1 联箱外壳应符合 NB/T 32024—2014中 5.5.1 的要求。 

6.6.2 加工过程中联箱外壳的中心孔间距应与联箱内胆或主流道的中心孔间距一致，装配前最大误差

不应超过 0.1 mm。 

6.6.3 加工过程中联箱内胆和外壳冲孔的圆心到一侧弯折边缘的距离一致，保证冲孔圆心连线与边缘

平行，同一样品上冲孔圆心到一侧折弯边缘的距离偏差不应超过 3 mm。 

6.7 密封件 

密封件应符合GB/T 24798要求。经老化后，密封件材料不应出现萎缩、脆裂、碳化等损坏，且密封

件材料拉伸强度数值衰减应不大于20 %。 

6.8 接口 

联箱接口应符合NB/T 32024—2014中5.7的要求。 

6.9 紧固件 

连接联箱与支架用的紧固件应符合NB/T 32024—2014中5.8的要求，内置于保温层内的螺栓应采取

抗拉脱措施，如采用金属圆形垫片加固的，设置的垫片直径应不小于20 mm，厚度应不小于0.5 mm的垫片

或面积、厚度不小于上述垫片的金属垫片。采用其它措施加固的其在垂直螺栓方向的投影面积增加应不

小于上述圆形垫片面积。 

6.10 耐压 

非承压联箱的额定工作压力应不小于0.07 MPa。承压联箱的额定工作压力应达到1.0 MPa。 

6.11 空晒、外热冲击、内热冲击、耐冻、耐负压冲击 

空晒、外热冲击、内热冲击和耐冻应符合GB/T 17581的要求，耐负压冲击压力不应小于0.01 MPa。 

6.12 水质 

联箱排出的热水水质应符合GB/T 19141的要求。 

6.13 压力降落 

应给出承压联箱的压力降落曲线。 

7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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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外观检查 

按NB/T 32024—2014中6.1的规定进行。 

7.2 内胆 

按NB/T 32024—2014中6.2、6.3、6.4的规定进行。 

7.3 保温层 

按NB/T 32024—2014中6.5的规定进行。 

7.4 外壳 

按NB/T 32024—2014中6.6、6.7的规定进行。 

7.5 密封件 

拉伸强度按GB/T 24798的规定进行，另对密封件制成品用热老化试验箱在（230±5）℃条件下，热

老化24小时。 

7.6 接口 

按NB/T 32024—2014中6.8的规定进行。 

7.7 紧固件 

用精度不低于0.05 mm的游标卡尺测量联箱紧固用的螺栓和螺母及垫片直径和厚度。 

7.8 耐压 

按NB/T 32024—2014中6.9的规定进行。 

7.9 空晒、外热冲击、内热冲击、耐冻、耐负压冲击 

空晒、外热冲击、内热冲击按GB/T 17581的规定进行。耐冻按ISO 9806：2017中15的规定进行。耐

负压冲击按GB/T 19141—2011中8.17进行。 

7.10 水质 

按GB/T 19141—2011中8.6的规定进行。 

7.11 压力降落 

按GB/T 4271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类型 

太阳能热水工程联箱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 1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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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6.1 7.1 √ √ 

2 内胆 6.2 7.2 - √ 

3 保温层 6.3 7.3 √ √ 

4 外壳 6.4 7.4 √ √ 

5 密封件 6.5 7.5 - √ 

6 接口 6.6 7.6 - √ 

7 紧固件 6.7 7.7 - √ 

8 耐压 6.8 7.8 √ √ 

9 
空晒、外热冲击、内热冲击、

耐冻、耐负压冲击 
6.9 7.9 - √ 

10 水质 6.10 7.10 - √ 

11 压力降落 6.11 7.11 - √ 

8.3 型式检验 

8.3.1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8.3.2 产品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时； 

b) 改变产品结构、材料、工艺而影响产品性能时； 

c) 老产品转厂或停产超过 2 年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8.3.3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一定批量的产品中随机抽样 1 台进行，批量不应小于 10 台。 

8.3.4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1 进行。 

8.4 抽样规则 

8.4.1 出厂检验为全检。 

8.4.2 型式检验为抽检。 

8.5 判定规则 

8.5.1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时判为合格，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则产品为不合格。 

8.5.2 型式检验中凡各项检验全部合格者，判为合格产品。 

9 标志、包装、文件、运输、贮存 

9.1 产品标志 

按NB/T 32024—2014的8.1规定进行。 

9.2 包装 

按NB/T 32024—2014的8.2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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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文件 

太阳能热水工程联箱出厂时应随带下列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说明书； 

c) 配件清单。 

9.4 运输 

9.4.1 产品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轻放，并符合堆码重量极限的要求。 

9.4.2 产品不得遭受强烈颠簸、震动，不得受潮、淋雨。 

9.5 贮存 

9.5.1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的仓库内。 

9.5.2 不得与易燃物品及化学腐蚀物品混放。 

10 质量承诺 

10.1 在用户遵守使用、运输及贮存的条件下，产品自交付日期起质保期为五年，期间因产品质量问题

发生的损坏或不能正常使用时，制造商或经销商无偿为用户进行维修或部件更换，响应时间不超过 6

小时。 

10.2 产品保修期内，若因操作不当或外部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非质量问题导致产品故障，产品制

造商或经销商应负责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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